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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沅陵县筲箕湾镇行政执法事项目录
填报单位（盖章）：筲箕湾镇人民政府                                                                   联系人及联系电话：宋星18515395202
	序号
	执法类别
	执法事项名称
	 执  法  依  据
	执法主体
	承办机构
	备  注

	
	
	
	
	
	
	法律法规
规章授权
	省政府决
定 赋 权

	1
	
行政许可

	农村村民在村庄、集镇规划区使用原有耕地、宅基地、村内空闲地建设住宅审批

	《村庄和集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116号）第十八条：农村村民在村庄、集镇规划区内建住宅的，应当先向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提出建房申请，经村民会议讨论通过后，按照下列审批程序办理：（一）需要使用耕地的，经乡级人民政府审核、县级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审查同意并出具选址意见书后，方可依照《土地管理法》向县级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申请用地，经县级人民政府批准后，由县级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划拨土地；（二）使用原有宅基地、村内空闲地和其他土地的，由乡级人民政府根据村庄、集镇规划和土地利用规划批准。
	沅陵县筲箕湾镇人民政府
	筲箕湾镇自然资源所
	√
	

	2
	
行政许可

	在村庄、集镇规划区内的街道、广场、市场和车站等场所修建临时建筑物、构筑物和其他设施的许可
	《村庄和集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116号)第三十二条：未经乡镇人民政府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在村庄、集镇规划区的街道、广场、市场和车站等场所修建临时建筑物、构筑物和其他设施。
	沅陵县筲箕湾镇人民政府
	筲箕湾镇生态环境办公室
	√
	

	3
	
行政许可

	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由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经营审批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2018年12月29日修正）第五十二条：发包方将农村土地发包给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应当事先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由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的，应当对承包方的资信情况和经营能力进行审查后，再签订承包合同。
	沅陵县筲箕湾镇人民政府
	筲箕湾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
	√
	

	4
	
行政许可

	五保对象入农村敬老院的批准
	《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国务院令第456号）第三条：乡、民族乡、镇人民政府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农村五保供养工作。
	沅陵县筲箕湾镇人民政府
	筲箕湾镇社会事务综合服务中心
	√
	

	5
	
行政许可

	适龄儿童、少年因身体状况需要延缓入学或者休学审批
	《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2018年12月29日修正)第十一条：凡年满六周岁的儿童，其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应当送其入学接受并完成义务教育；条件不具备的地区的儿童，可以推迟到七周岁。适龄儿童、少年因身体状况需要延缓入学或者休学的，其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应当提出申请，由当地乡镇人民政府或者县级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批准。
	沅陵县筲箕湾镇人民政府
	沅陵县筲箕湾镇人民政府
	√
	

	6
	行政处罚
	损坏村庄和集镇的房屋、公共设施，破坏村容镇貌和环境卫生的处罚
	《村庄和集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116号）第三十九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乡级人民政府责令停止侵害，可以处以罚款；造成损失的，并应当赔偿：（一）损坏村庄和集镇的房屋、公共设施的；（二）乱堆粪便、垃圾、柴草，破坏村容镇貌和环境卫生的。
	沅陵县筲箕湾镇人民政府
	筲箕湾镇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
	

	7
	行政处罚
	对擅自在村庄、集镇规划区内的街道、广场、市场和车站等场所修建临时建筑物、构筑物和其他设施的处罚
	《村庄和集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116号）第四十条：擅自在村庄、集镇规划区内的街道、广场、市场和车站等场所修建临时建筑物、构筑物和其他设施的，由乡级人民政府责令限期拆除，并可处以罚款。
	沅陵县筲箕湾镇人民政府
	筲箕湾镇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
	

	8
	行政处罚
	对农村居民未经批准或者违反规划的规定建住宅的处罚
	《村庄和集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116号）第三十七条：在村庄、集镇规划区内，未按规划审批程序批准或者违反规划的规定进行建设，严重影响村庄、集镇规划的，由县级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建设，限期拆除或者没收违法建筑物、构筑物和其他设施；影响村庄、集镇规划，尚可采取改正措施的，由县级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处以罚款。农村居民未经批准或者违反规划的规定建住宅的，乡级人民政府可以依照前款规定处罚。
	沅陵县筲箕湾镇人民政府
	筲箕湾镇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
	

	9
	行政处罚
	对食品摊贩违法行为的处罚
	《湖南省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小餐饮和食品摊贩管理条例》( 2024年9月26日湖南省第十四 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修订)第三十二条 小作坊、小餐饮违反本条例第十一条第一款、第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给予警告。食品摊贩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的，由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给予警告。第三十八条 食品摊贩违反本条例 第二十三条第一款规定，未在规定区域和时段经营的，由城市管理部门按照城市管理相关 规定给予处罚。食品摊贩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二款、第二十七条规定的，由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一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食品摊贩违 反本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的，由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没 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经营的食品，可以没收用于违法经营的工具、设备、原料等物品，处三百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罚款。
	沅陵县筲箕湾镇人民政府
	筲箕湾镇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
	

	10
	行政处罚
	对未依法委托房屋安全鉴定机构进行安全鉴定的行政处罚
	《湖南省居民自建房安全管理若干规定》（2022年11月23日湖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四次会议通过）第十七条房屋使用安全责任人违反本规定第七条，未依法委托房屋安全鉴定机构进行安全鉴定的，由县级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或者乡镇人民政府处五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沅陵县筲箕湾镇人民政府
	筲箕湾镇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
	

	11
	行政处罚
	对用作经营的居民自建房从事人员密集型经营活动违法违规行为的行政处罚
	《湖南省居民自建房安全管理若干规定》（2022年11月23日湖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四次会议通过）第十九条房屋使用安全责任人违反本规定第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由县级人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或者乡镇人民政府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沅陵县筲箕湾镇人民政府
	筲箕湾镇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
	

	12
	行政给付
	基本养老服务补贴的审核、管理和给付
	《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2018年12月29日修正）第三十七条：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应当采取措施，发展城乡社区养老服务，鼓励、扶持专业服务机构及其他组织和个人，为居家的老年人提供生活照料、紧急救援、医疗护理、精神慰藉、心理咨询等多种形式的服务。对经济困难的老年人，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逐步给予养老服务补贴。
	沅陵县筲箕湾镇人民政府
	筲箕湾镇社会事务综合服务中心
	
	

	13
	行政给付
	高龄补贴的审核、管理和给付
	《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2018年12月29日修正）第三十三条：国家建立和完善老年人福利制度，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老年人的实际需要，增加老年人的社会福利。国家鼓励地方建立八十周岁以上低收入老年人高龄津贴制度。
	沅陵县筲箕湾镇人民政府
	筲箕湾镇社会事务综合服务中心
	
	

	14
	行政给付
	对生活确有困难残疾人的救助
	《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2018年10月26日修正)第四十八条：各级人民政府对生活确有困难的残疾人，通过多种渠道给予生活、教育、住房和其他类社会救助。各级人民政府对贫困残疾人的基本医疗、康复服务、必要的辅助器具的配置和更换，应当按照规定给予救助。对生活不能自理的残疾人，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情况给予护理补贴。
	沅陵县筲箕湾镇人民政府
	筲箕湾镇社会事务综合服务中心
	
	

	15
	行政强制
	对未依法取得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或未按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建设，逾期不改正的拆除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年4月23日修正）第六十五条：在乡、区内未依法取得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进行建设的，由乡、镇人民政府责令停止建设、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可以拆除。
	沅陵县筲箕湾镇人民政府
	筲箕湾镇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
	

	16
	行政强制
	对地质灾害险情情况紧急的行政强制
	《地质灾害防治条例》（国务院令第394号）第二十九条：接到地质灾害险情报告的当地人民政府、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及时动员受到地质灾害威胁的居民以及其他人员转移到安全地带；情况紧急时，可以强行组织避灾疏散。
	沅陵县筲箕湾镇人民政府
	筲箕湾镇自然资源所
	√
	

	17
	行政强制
	对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的行政强制
	《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主席令第七十九号）第十九条：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发现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的，应当立即采取措施予以制止、铲除。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发现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的，应当及时予以制止、铲除，并向当地公安机关报告。
	沅陵县筲箕湾镇人民政府
	筲箕湾镇平安法治和应急管理办公室
	√
	

	18
	行政确认
	村（居）民申请法律援助经济困难证明
	《湖南省法律援助条例》(湖南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53号）第十四条：公民向户籍所在地或者长期居住地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申请出具经济困难证明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在三个工作日内对申请人的家庭人口、就业情况等进行审查。对符合条件的，出具证明；对不符合条件的，不出具证明，并说明理由。
	沅陵县筲箕湾镇人民政府
	筲箕湾镇社会事务综合服务中心
	√
	

	19
	行政确认
	特困人员认定和救助供养待遇审核及监督管理

	《社会救助暂行办法》（国务院令第649号）第十六条：申请特困人员供养，由本人向户籍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所出书面申请；本人申请有困难的，可以委托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代为提出申请。
	沅陵县筲箕湾镇人民政府
	筲箕湾镇社会事务综合服务中心
	√
	

	20
	行政裁决
	个人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发生的林木所有权和林地使用权争议处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2019年12月28日修改）第二十二条：个人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发生的林木所有权和林地使用权争议，由乡镇人民政府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处理。

	沅陵县筲箕湾镇人民政府
	筲箕湾镇平安法治和应急管理办公室、筲箕湾镇林业站
	√
	

	21
	行政裁决
	个人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土地权属争议裁决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年8月26日修正）第十四条：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政府处理。个人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的争议，由乡级人民政府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
《土地权属争议调查处理办法》（国土资源部令第49号，2010年11月30日修正）第九条：当事人发生土地权属争议，经协商不能解决的，可以依法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者乡级人民政府提出处理申请，也可以依照本办法第五、六、七、八条的规定，向有关的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提出调查处理申请。第三十三条：乡级人民政府处理土地权属争议，参照本办法执行。
	沅陵县筲箕湾镇人民政府
	筲箕湾镇平安法治和应急管理办公室、筲箕湾镇自然资源所
	√
	

	22
	监督检查
	消防安全监督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主席令第六号）第五十二条：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落实消防工作责任制，对本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履行消防安全职责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湖南省农村消防安全管理若干规定》（湖南省人民政府令第290号）第四条：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农村消防安全管理、责任、保障、考评机制，每年对农村消防工作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和考核；第十九条：在农业收获季节、森林防火期间、传统节日期间，乡（镇）人民政府、村（居）民委员会应当组织开展有针对性的消防宣传教育，采取防火措施，进行消防安全检查。
	沅陵县筲箕湾镇人民政府
	筲箕湾镇平安法治和应急管理办公室
	√
	

	23
	监督检查
	行政区域内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状况监督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条：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以及开发区、工业园区、港区、风景区等应当明确负责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的有关工作机构及其职责，加强安全生产监管力量建设，按照职责对本行政区域或者管理区域内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状况进行监督检查，协助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或者按照授权依法履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
	沅陵县筲箕湾镇人民政府
	筲箕湾镇平安法治和应急管理办公室
	√
	

	24
	监督检查
	渡口渡船签单发航制度实施情况的检查
	《湖南省水上交通安全条例》（2017年11月30日通过）第三十八条：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确定水上交通安全管理的专门人员，定期对渡口渡船签单发航制度的实施情况进行检查，落实水上交通安全隐患的防范和整改措施。
	沅陵县筲箕湾镇人民政府
	筲箕湾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
	√
	

	25
	监督检查
	安全监督和特大事故防范
	《国务院关于特大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的规定》(国务院令第302号)第四条：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政府有关部门应当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采取行政措施，对本地区实施安全监督管理，保障本地区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对本地区或者职责范围内防范特大安全事故的发生、特大安全事故发生后的迅速和妥善处理负责。
	沅陵县筲箕湾镇人民政府
	筲箕湾镇平安法治和应急管理办公室
	√
	

	26
	监督检查
	对临时宗教活动地点监管 、大型宗教活动的行政检查
	《宗教事务条例》(国务院令第686号)第六条：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宗教工作，建立健全教工作机制，保障工作力量和必要的工作条件。乡级人民政府应当做好本行政区域的宗教事务管理工作。第三十五条：尚不具备条件申请设立宗教活动场所的，由信教公民代表向县级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提出申请，县级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征求所在地宗教团体和乡级人民政府意见后，可以为其指定临时活动地点。所在地乡级人民政府对临时活动地点的活动进行监管。第四十二条：大型宗教活动举办地的乡级人民政府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依据各自职责实施必要的管理和指导。
	沅陵县筲箕湾镇人民政府
	沅陵县筲箕湾镇人民政府
	√
	

	27
	监督检查
	对本辖区内居民自建房安全行政检查
	《湖南省居民自建房安全管理若干规定》（2022年11月23日湖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四次会议通过）第二条第二款：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落实属地责任，负责本辖区内居民自建房安全监督管理工作，对居民自建房的安全进行日常监管，开展居民自建房安全管理有关法律法规和安全知识的宣传，建立健全房屋安全管理员 、网格化动态管理等制度，及时制止违法建设和其他危害房屋安全的行为。
	沅陵县筲箕湾镇人民政府
	筲箕湾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筲箕湾镇生态环境办公室
	√
	



